
各银保监局（辽宁、广西、海南、宁夏除外）：

近年来，部分信托公司通过非金融子公司进行监管套

利、隐匿风险；开展违规关联交易、进行不当利益输送，给

信托业发展造成潜在风险。为治理市场乱象，助力打好防范

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，促进信托业改革和转型发展，现就清

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指信托公司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，是指

信托公司在境内以固有资产直接投资设立或以投资资管产

品等方式间接投资设立的，具有控制权且未持有金融业务许

可证的公司。

二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信托公司不得新增境内一级

非金融子公司，已设立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不得新增对

境内外企业的投资。

三、信托公司可选择保留一家目前经营范围涵盖投资管

理或资产管理类业务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。该公司仅可

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，且不得控

制、共同控制被投资方或对被投资方施加重大影响，不得参

与被投资方的日常经营，投资年限不得超过 5 年。

前款中“控制、共同控制被投资方或对被投资方施加重

大影响”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规定进行判断。

基金业务不符合本条要求的，到期后不得直接或变相新

增和续作，其余业务在合同期满或项目结束后不得继续开

展。

四、信托公司应当有计划地以转让股权等方式清理对以



下企业的投资，清理期限不得超过 3 年：一是信托公司按照

本通知第三条规定选择保留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在境

内外投资的企业；二是信托公司其余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

及其在境内外投资的企业。上述企业有存续基金业务的，应

当于相关项目清算后 1 年内完成清理。清理工作完成前，上

述企业原则上不得新增业务。

清理确有困难的，信托公司应当在清理期限届满前 2 个

月向属地银保监局提交延长清理期限报告。清理延期不得超

过一次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 年。

五、信托公司应当全面梳理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及其

在境内外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，合理拟定清理规范工作方

案，列明时间节点安排，明确存续子公司并表管理措施等，

并于 4 个月内将方案报送至属地银保监局，经审查后实施。

各信托公司应当加强存续非金融子公司并表管理，按季度向

属地银保监局报送方案实施进展情况，并在依法合规完成清

理规范工作后，及时上报经董事长签字确认的工作报告。

六、各银保监局应当切实承担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全程

督导跟踪，认真审查方案内容，严防信息漏报瞒报；通过现

场检查、督导等方式，适时查验阶段性工作进展与质量；加

强辖内信托公司并表监管，发现非金融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

违法违规交易行为的，依法依规对信托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

进行行政处罚；清理规范工作完成后，组织专项验收，并向

银保监会报送正式报告。

七、本通知中“企业”的组织形式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



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等法律的规定。

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

2021 年 7 月 21 日

（此件发至银保监分局与信托公司）


